
第三人参诉申请书(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第三人参诉申请书篇一

申清人:施________，男，______年___月___日生，汉
族，____________省______县人，农民，住______县______
乡______村。

代理人:施________，男，______年___月___日生，汉族，农
民，系施_________之子，籍贯与住所同施_________。

请求事项:

你院受理的施______诉施________房产纠纷一案，由于该案
的处理结果与申请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申请人申请以第三人身份
参加诉讼，提出独立请求。

1.认定申请人为______区______大街___号房产权利人之一。

2.该房产分割方案中，申请人应占有三分之一份额。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原告、被告系同胞兄弟。申请人______年只身到北
京经营一吊炉火烧摊，______年因生意兴隆，想要扩大营业，
遂叫二弟施________(本案被告)和三弟施______同来北京，
共同经营一山东面食铺。______年春，兄弟三人已有可观积
蓄，便议论买房以为永久居住。这时，父母来信，说年事已



高，身体不好。我作为长子，遂回乡侍奉父母。不久，原、
被告和我以三人经营面食铺的积蓄，以被告施_________名义
买下______区______大街___号房产一所，即平房十间。当时，
三人曾言明该房产为三人共同所有。

五十年来，我在老家待奉、安葬父母，抚育子女成人，未到
北京居住;兄弟之间亦未提及分割房产一事。现原告、被告之
间念及年事已高，为不给子女留下麻烦，决定分割房产;但意
见未能一致，提起诉讼。申请人认为，当初购买房产之款项，
有我之一份，购买之后，曾言明三人共有，现分割该房产理
所应当有我一份;原告、被告在北京之基业，系由我开创，共
同经营之中，我的贡献最大(有同业人员_________、______，
原房主______，经纪人______，该房产老邻
居_________，_________可以作证)，请求分割三分之一并不
为过，恳请支持。

此致

______市______区人民法院

第三人参诉申请书篇二

904

1．文书的含义及作用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
权利，提出独立请求，或者虽然不主张独立权利，但由于案
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被告
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第三方当事人。第三人参加诉
讼申请书，即是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请求参加到已经开始的，与其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的诉讼中的诉讼法律文书。



民事诉讼以双方当事人对抗为原则，最基本的诉讼格局是原
告与被告双方构成对抗。但有时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会直
接或间接地涉及到第三方当事人的利益。为维护第三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民事纠纷，《民事诉讼法》设立了
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之规定，
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
权提起诉讼。对双方当事人的讼诉标的，第三人虽无独立请
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
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其参加诉讼。由此
可见，第三方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方式可以是自己申请参加，
也可以是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而由自己申请参加时，第三
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交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第三人向人民
法院提交参加诉讼申请书时，应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规
定：(1)申请人必须对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
权，或者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
利害关系。(2)申请人必须是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以自己
的名义实施参加诉讼行为。(3)申请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时间必
须是在他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开始，但人民法院尚未作出裁判
之前。

诉讼的申请书后，将第三人与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合并审
理，一并作出判决，不仅可以简化诉讼程序，彻底解决彼此
有牵连的纠纷，而且可以防止法院对同一问题作出相互矛盾
的判决，同时也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

2．文书制作要点

制作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的要点是：

首部：

(1)首页正上方注明文书名称。

(2)申请人基本情况：申请人是公民的，写明其身份等基本事



项，所列事项与起诉状中当事人基本情况诸事项相同；申请
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写明其全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姓名及职务。正文：

写明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具体请求内容及所依据的事实、
理由和相关证据材料。

(1)请求事项：明确写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中的具体请求。有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写明对原告与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
标的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写明
申请参加诉讼，并支持当事人某一方的诉讼请求。

(2)事实和理由：阐明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具体事实原因和
法律依据。具体阐述时，应从该第三人与原告、被告之间的
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一事实着眼，陈述第三人参加
诉讼的原因及必要性。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阐明其对
原告、被告之间诉讼标的主张独立请求权所依据的具体事实
和理由，基于所述事实，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提出自己的诉
讼请求，以对抗原告、被告对该诉讼标的的主张。无独立请
求权的第三人，应阐明其与所支持的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
关系发生的具体事实，以表明其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基于这种利害关系，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提出
参加诉讼的申请。

(3)证据及其来源：写明第三人参加诉讼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
料名称、来源，有证人的应写明证人姓名及住址。

制作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时，应注意：阐述申请事实与理
由时，应写清楚第三人与原告、被告之间诉讼的具体法律关
系，这是第三人参加他人已开始诉讼的前提条件。陈述事实
要条理清楚，阐明理由应确实充分。

(二)格式



第三人参诉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xx，男，汉族，1939年xx月xx日生，住xx北流市清水
口镇大塘边村合面组。。

原告xx、xx诉被告xx排除妨碍纠纷一案贵院已受理[(20xx)北
民初字第2262号])，申请人认为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申请人
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之规定，现申请参加诉讼。

申请事项:

1、请求准许申请人参加本案诉讼活动;

2.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基本事实

申请人有兄弟姐妹8人:十一姐(嫁塘岸贡塘)、十二姐(嫁塘岸
六和)、十四姐(嫁陆川珊罗)、大哥xx(终身未婚，83年去世)、
本申请人xx排第二、三弟xx(原民安初中教师、退休)、四
弟xx(20xx年7月11日去世)、五弟xx，父亲在1976年就已去世，
母亲xx(1991年去世)。

1978年第一次分家，当时已经结婚的本申请人、三弟xx各立
一户、大哥xx(时年41岁)和两个当时尚未结婚的弟弟xx(时
年30岁)、xx(时年26岁)和母亲xx另立一户。

由于家居山区、贫穷，交通十分不便，分家时，五兄弟中只
有本申请人和做教师的学辉两人结婚，其他三个兄弟均是光
棍。



1984年、1985年前后，民安镇十字铺搞土地房产开发，当
时xx在民安初中教书，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自己购买了一份
屋地，另外叫在山区农村居住的我们三兄弟(那时大哥xx已经
去世)也筹钱另外购买一份屋地，以搬出这个山窝，便于讨老
婆。对于这一份屋地，共需要1895元价款(133平方米，每平
方米14.25元，合计1895元)，于是我们在农村的三兄弟(学才、
学钦和学荣)约定:由申请人xx户出950元，占一半屋地份
额(66.5平方米)，目的是让申请人的子女长大后在城区有个
落脚点，也好讨老婆;其余部分由xx、xx和母亲户出资945元，
也占另外一半屋地份额(66.5平方米)，钱款筹措好后，我们
一起把总共1895元钱交给xx，由其带出交到民安土地所，现在
的民安土地所仍保留有当年的《十字铺购房示意图》，其中
新安街16号仍标注有“xx、xx、xx”。

1986、87年申请人xx和xx、xx两家人又各自按上述比例出资、
出人工在以上土地上建好了一层房屋(133平方)。

在1988年xx月7日《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记载:申请人xx，家庭
人口7人(注:xx家5人+学钦+学荣)

建好房屋后，学钦、学荣两兄弟于1987年左右搬到十字铺新
屋居住，继续作为一个家庭共同生活，由于两间房子不够申
请人全家人居住，申请人一家和老母亲xx仍留在乡下，暂时
没有搬出十字铺新屋居住。

1988年xx在36岁时终于讨上了老婆;

1990年学谭钦在42岁时也和刘月珍结婚了;

1991年，老母亲xx去世。

1992年春节期间，xx、xx分家，在吴元庆主持下，对本案讼争
的房产做了如下约定:



1、首先按大份分屋，即学才一份，学钦学荣共同一份，

2、学钦、荣现住落的房不变，谁住谁要，但现在未住人的两
间空房应为学才所有。

3、两个铺面，学才要梁祝兴边介一间，学钦、学荣要学辉边
介一间。

4、分居楼面的建设，楼梯入两间为学才所有，楼梯间出俩间
为学钦学荣各建一间。

此分家析产约定各方二十年来均无异议。

二、xx不是xx的法定继承人，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1990年xx与刘月珍结婚后，1992年11月，因农村计划生育抓
得很紧，刘月珍的一个亲戚为了逃避超生的处罚，把其中一
个超生的女儿化名“xx”寄养在十字铺xx夫妻住处，由其代为
抚养，xx月xx夫妻才凭第一胎《准生证》生育第一个女儿xx。

因此，xx是xx的唯一继承人。

对于xx，由于仅仅是其亲戚的委托代养关系，不是继承人!

申请人查阅《户口薄》第44页记载:

大塘边大队合面生产队，在户主xx户中记载有:母亲xx、
弟xx(92.4分户)，弟xx，婶黄芳、婶刘月珍(92.4分户)。

查阅北流市公安局制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

编号20，户主xx，男，48年5月5日生，民族，汉，初中，农;

妻，xxx，女，60年2月4日生，民族，汉，高小，农，备注，



亡;

女:xx，女，xx月3日生。

在《户口薄》和《常住人口登记表》的`xx的户口栏中，没
有xx的人口信息记载。

xx生前的户籍是xx北流市清水口镇大塘边村合面组9号，一直
到死前，xx户虽然在民安镇十字铺新安街16号居住生活，但是
户口仍保留在原籍，从没有家庭成员迁往别处，更没有人迁
往民安镇。

而xx的户口信息为“xx北流市民安镇新华街3号”

从以上xx的户口本信息可知，xx只在年xx月3日凭《准生证》
生育过xx一个孩子，此前没曾生过、抱养、收养过xx，也从来
就没有办理过xx的收养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民
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但是目前，第一，
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xx是xx的女儿;第二、原告也没有提供
证据证明xx夫妇办过xx的收养手续，提供的户口登记也没有
反映xx与xx系父女关系或养父女关系;第三、原告更没有提
供xx生前曾经立过遗嘱，因此，xx根本就不是xx的遗产继承人。

从以上情况看，首先，xx与xx没有血缘关系，其次，xx与xx不
具有拟制血亲法律关系，由于xx不是死者xx的法定继承人，
所以，xx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讼争房产的土地使用证虽然只登记在xx一个人的名下，但土
地使用证作为一个单一证据，并不能最终确定系争房屋所有
权归属的真实内容，物权发生争议时，其内容的确认最终必
须综合购买房屋土地的出资情况及当事人当初如何约定，本



案申请人虽然没有及时申请土地和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但
谁都无法否认申请人是讼争房屋的出资人、购买人、建造人，
因此，申请人是讼争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

在xx20xx年7月去世后，xx等人见《土地使用证》只有xx一个
人的名字，认为有机可乘，见利忘义，不顾此房子的其中一
半原是申请人出资购买建造的事实、也不顾学钦、学荣两兄
弟原来是一家人，1992年才分家的历史事实，错误地认为
《土地使用证》是权属的唯一凭证，企图把申请人和xx等人
扫地出门，侵占我们合法的房屋所有权。

综上，申请人认为，xx主张讼争楼房归属于她和xx所有是没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尤其是xx根本就不是xx的法定继承人，
根本就没有资格向我们主张权利!为使本案申请人xx及被告xx
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现申请人特向贵院提出申请参加
本案的诉讼活动，请贵院批准申请人参加诉讼并依法支持申
请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

二0一x年九月二日

第三人参诉申请书篇四

请人：

请求事项：事实与理由：证据及其来源：

此致



_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

附：

1．本申请书副本__________份；

2．证据__________份；

3．证人姓名__________住址________________。

申日

第三人参诉申请书篇五

申请人：李**，女，19**年*月*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县
***院家属房。

你院受理原告张**诉被告王**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由于该案
件处理结果与申请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申请人要求以第三
人参加诉讼，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如下：

请求将申请人列为xx的法定继承人参与遗产分配。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李**作为王小*的继母有合法的继承权。

王**与张**离婚时，王小*系未成年人，正在读高一，王
小*读高中及读大学的学费及生活费都是由王**与李**共同支
付的，王小*出事时的抢救费和安葬费都是王**与李**出的，



也就是说，养育孩子的费用是用王**与李**的夫妻共同财产
来养育的，李**对王小*尽了抚养义务，李**与王小*之间形
成了抚养关系。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继母有权
利继承继子的遗产。

此致

**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

20**年*月*日


